
关于学生网上申请缓考及免修免考的通知

全体学生：

2023-2024 学年第一学期缓考及免修免考申请时间：2023 年 12

月 18 日 15:00-2023 年 12 月 31 日 23:00，审核截止日期：2023 年

12 月 31 日 23:00。

一、申请原则

缓考：若学生因病或突发情况无法正常参加课程考试，可登陆教

务系统，在网上申请对应课程缓考。因病申请缓考的，需上传医院证

明材料附件；因事申请缓考的，需上传班主任情况说明（班主任及系

部领导签字）附件。

免修免考：1.英语四级成绩 425 分以上可抵免《大学英语》课程。

2.全国计算机证书、计算机软件水平证书、NIT 证书一级以上,

可抵免《信息技术基础》课程。

3.退役士兵凭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书》可抵免《大学体

育》课程。

注：缓考和免修免考均需提供证明材料扫描件（未上传附件不予

审核通过），公共选修课暂不申请缓考。

二、操作方法

网上申请缓考及免修免考具体操作请参照附件 1《学生缓考及免

修免考申请操作流程》。

三、审核流程

学生发出缓考申请后，先由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教务秘书在教务系



统里审核，系部审核通过后再由教务处审核。

附件 1：学生缓考及免修免考申请操作流程

附件 2：二级学院教务秘书审核流程

教务处

2023 年 12 月 18 日



附件 1：学生缓考及免修免考申请操作流程

学生登录教务系统后选择报名申请—教学项目报名—点击报名





选择需办理缓考及免修免考的课程—填写申请原因—上传证明材料附件（务必上传证明材料，否则不予通过）—点

击提交申请—等待二级学院和教务处审核



附件 2：二级学院教务秘书审核流程

二级学院教务秘书审核流程：选课管理—教学报名管理—项目报名审核



选择要审核的学生（可批量）—点击审核（审核通过的也可撤销审核）


